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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全称）：南宁市绿化工程管理中心

承包人（全称）：南宁地源市政设施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循平等、自

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道路绿化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项目（二期）工程施工及有关事

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道路绿化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项目（二期）

2.工程地点：南宁市青秀区、西乡塘区、兴宁区、江南区、良庆区、邕宁区。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解 2026 年市本级为民办实事工程任务的通

知（南府办〔2026〕4 号） 。

4.资金来源：市财政资金。

5.工程内容：改造范围内的道路绿化整治，主要分为分车带整治和人行道整治两种类型；分车带

整治道路：主要整治绿化复层配置、存在遮挡行车视线和景观低质的道路，人行道整治道路：主

要整治行道树长势差，病虫害株、死株、缺株、歪树偏冠等存在安全隐患的道路。其中，涉及地

被更换 17637.17 ㎡，危树更换及树池改造 330 株。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6.工程承包范围： 改造范围内的道路绿化整治，主要分为分车带整治和人行道整治两种类型；

分车带整治道路：主要整治绿化复层配置、存在遮挡行车视线和景观低质的道路，人行道整治道

路：主要整治行道树长势差，病虫害株、死株、缺株、歪树偏冠等存在安全隐患的道路。其中，

涉及地被更换 17637.17 ㎡，危树更换及树池改造 330 株。具体内容详见工程量清单及图纸。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26 年 5 月 20 日（具体以总监理工程师批准的《开工报审表》时间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2026 年 8 月 18 日。

工期总日历天数：90 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

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13）、《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82-2012）等文件规定，工程质量符合 合格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 贰佰玖拾万叁仟陆佰玖拾捌元捌角（含税价格） （￥2903698.80 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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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文明施工费：

人民币（大写）： 肆万陆仟玖佰陆拾玖元叁角伍分（￥46969.35 元 ）；

（2）材料和工程设备暂估价金额：

人民币（大写） / （￥ / 元）；

（3）专业工程暂估价金额：

人民币（大写） / （￥ / 元）；

（4）暂列金额：

人民币（大写） / （￥ / 元）。

2.合同价格形式：综合单价_。

五、项目负责人

承包人项目负责人： 陆枫 ，身份证号码：452327198304260011，资格证书：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桂 245131439225）。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成交通知书；

（2）响应文件及其附录；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4）通用合同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图纸；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

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

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

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如因承包人私自将工程转

包或违法分包引起纠纷导致发包人涉诉产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

保全保险费等）由承包人承担。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订与

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条款
	1. 一般约定
	2. 发包人
	3. 承包人
	4. 监理人
	5. 工程质量
	6. 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7. 工期和进度
	8. 材料与设备

	8.1承包人采购材料与工程设备
	9. 试验与检验
	9.3 检验费用
	11. 价格调整

	11.1 市场价格波动引起的调整
	12. 合同价格、计量与支付
	（3） 农民工工资支付

	13. 验收和工程试车
	14.2 竣工结算审核
	（1）因本协议及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南宁市
	（2）提请南宁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 


	22.最终合同签订以甲乙双方约定条款为准。

